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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
	【考点1】合同订立的程序★★
	合同订立一般需要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。
	（一）要约 
	1.要约是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。 
	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： 
	（1）内容具体确定； 
	（2）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，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。 
	2.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。 
	拍卖公告、招标公告、招股说明书、债券募集办法、基金招募说明书、商业广告和宣传、寄送的价目表等为要约邀
	【提示】商业广告和宣传的内容符合要约条件的，构成要约。
	3.要约的生效。
	4.要约的撤回和撤销
	5.要约的失效
	（1）要约被拒绝； 
	（2）要约被依法撤销； 
	（3）承诺期限届满，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； 
	（4）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。 
	【提示】实质性变更：有关合同标的、数量、质量、价款或报酬、履行期限、履行地点和方式、违约责任和解决争
	【例题·单选题】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属于要约的是（  ）。
	A.招股说明书
	B.债券募集办法
	C.拍卖公告
	D.悬赏广告
	答案：D
	解析：本题考核要约。选项ABC属于要约邀请。寄送的价目表、拍卖公告（选项C）、招标公告、招股说明书（
	【例题·单选题】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关于要约的表述中，正确的是（  ）
	A.要约只能向特定人发出，不得向非特定人发出
	B.要约与撤回要约的通知同时到达受要约人的，不影响要约生效
	C.要约不得撤销
	D.要约因遭到拒绝而失效
	答案：D
	解析：① 选项A错误，要约是指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。要约可以向特定人发出，也可以向非特定人发
	（二）承诺
	1.承诺的概念
	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。承诺到达要约人，合同即告成立。 
	【提示】承诺的成立条件： 
	（1）承诺须由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； 
	（2）承诺的内容须与要约的内容一致，不得对要约作实质性变更； 
	（3）承诺在承诺期限内到达要约人。 
	2.承诺的期限 
	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。 
	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，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： 
	（1）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，应当即时作出承诺； 
	（2）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，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。 
	3.承诺的变更 
	（1）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，为新要约。 
	（2）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实质性变更的，除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者要约表明承诺不得对要约的内容作出任
	4.承诺的迟延与迟到 
	5.承诺的生效 
	6.承诺的撤回 
	承诺人在承诺生效前撤回其承诺。承诺撤回使得已经作出的承诺不发生任何效力。撤回承诺的通知必须先于或同时
	【提示】承诺只能撤回，不能撤销。 
	【例题·单选题】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情形中，构成有效承诺的是（  ）。
	A.受要约人向要约人发出承诺函后，随即又发出一份函件表示收回承诺，两封函件同时到达要约人
	B.受要约人在承诺期内发出承诺，正常情形下可如期到达要约人，但因连日暴雨致道路冲毁，承诺通知到达要约
	C.受要约人发出表示承诺的函件时已超过要约人规定的承诺期限，要约人收到后未作任何表示
	D.受要约人向要约人回函表示：“若价格下调5％，我司即与贵司订立合同”
	答案：B
	解析：本题考核承诺。承诺人在承诺生效前撤回其承诺。承诺撤回使得已经作出的承诺不发生任何效力。撤回承诺


